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因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建设需要，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永和镇部分地块上的房屋进行征收。为了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顺利开展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等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主体、监管部门及实施单位

（一）征收主体：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二）监管部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实施单位：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人民政府。

二、房屋征收目的、范围及项目概况

（一）征收目的：为了有序推动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开发建设，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征收范围及项目概况：征收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地块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共涉及地块面积1068亩、房屋建筑面积6607.13平方米、被征收人48户。（详见附件1.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征收范围图、附件2.清远连山产业园区项目拟征收户名单）。

三、房屋征收补偿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山府发〔2024〕9号）。

四、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评估和评估期限

（一）评估机构的选定：房地产估价机构由各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专班（在被征收人代表现场见证下）从已报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中通过摇珠方式选定。

（二）评估时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三）价值评估期：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0日内。

（四）异议复核期：自评估报告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10日内。被征收人对于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复核结果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五、被征收房屋权属及面积确认

（一）被征收房屋的权属认定：以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为主要依据。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可依据经查证属实的房屋买卖协议等原始文件进行认定。

（二）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确定：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面积或经有测量资质的测绘部门实际测量的建筑面积为准。

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

根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第二十一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种方式，由被征收人任选其一，或由县人民政府统一确定补偿方式。”

（一）货币补偿方式

1.房屋补偿款：按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价格给予货币补偿（含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

2.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山府发〔2024〕9号）的规定执行。不在标准内的可另行评估。

3.临时安置费、搬迁费等其他补偿：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的规定执行。

（二）产权调换方式

1.产权调换房具体位置及概况：产权调换房位于永和镇人民一路南侧，幸福新村东侧。产权调换房总高13层，首层为小区住户活动中心，采用2梯6户设计，共有72户，提供2种户型供被征收人选择。其中建筑面积为123.32平方米的有24户，建筑面积为100.43平方米的有48户（详见附件3.永和安置房项目建筑概念方案设计）。

2.产权调换房交付时间：预计交付时间为2027年7月1日，最终以交楼通知书为准。
3.产权调换房置换原则及差价结算：以被征收人房屋的被征收面积为基准，按1:1面积进行置换。对于被征收房屋面积不足产权调换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产权调换房市场单价（3000元/㎡）计算差价款，并于交房时向房屋征收单位一次性缴纳；对于被征收房屋面积超出产权调换房面积的部分，由房屋征收单位按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计算补偿款，向被征收人予以支付。

4.产权调换房建设标准：外墙按设计统一装修。水电、燃气及有线电视报装及室外安装，室内用电安装至入户门口；房内的墙体及天花为水泥灰沙批荡，地面为水泥沙地面扫平；安装入户大门；给水安装到室内。

5.产权调换房楼层选择与确定：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间先后顺序确定选房顺序，同一天签订的以抽签方式确定选房先后顺序。

6.不动产登记的相关税金费用：产权调换房面积小于或等于被征收房屋面积，且与原房屋产权证性质相符的，其办证费用由房屋征收单位负责；产权调换房超出被征收房屋面积的部分，其办证费用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由被征收人自行承担。

7.相关费用补偿

（1）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山府发〔2024〕9号）的规定执行。不在标准内的可另行评估。

（2）临时安置费、搬迁费等其他补偿：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的规定执行。其中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计发，每6个月支付一次。产权调换房交付前，被征收人使用房屋征收单位提供周转用房的，征收单位不支付临时安置费。

七、签约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

（一）签约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含90日）。

（二）过渡方式：本项目有临时安置房和自行过渡两种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方式进行临时安置。临时安置房设在永和镇旧103厂职工宿舍和上草移民村。自行过渡则由被征收户自行解决周转房。

（三）过渡期限：本项目的过渡期限为从被征收房屋腾空办理交接手续之日起，至发出产权调换房收楼书面通知之日后一个月止。若被征收人选择临时安置房过渡的，可居住至发出产权调换房收楼书面通知之日后一个月。

八、补助奖励办法和标准

（一）在约定签约期的前10天内（含第1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移交的，按50000元/户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货币奖励。

（二）在约定签约期的11-20天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移交的，按30000元/户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货币奖励。

（三）在约定签约期的21-30天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移交的，按10000元/户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货币奖励。

（四）超过90天签约的不给予被征收人货币奖励。

9、 拆除施工计划

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由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统一拆除，计划在房屋腾空完毕后1个月内进行拆除，以保证施工安全和征收场地的清理，确保工程按进度和计划进行。

十、征收补偿金领取及被征收房屋两证注销

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房屋征收单位向被征收户支付房屋征收补偿、临时安置费等。被征收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须将原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等相关证件、材料交给房屋征收单位，统一办理注销手续，费用由房屋征收单位负责。

十一、其他事项

（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公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征收范围的土地和房屋进行新建、改造、扩建、改变房屋用途、装饰、租赁房屋等，由此增加改造补偿费用的，房屋征收单位一律不作补偿。

（二）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被征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由租赁双方自行解除租赁关系；设有抵押的，由产权人自行解除抵押；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实施单位不承担房屋租赁、抵押及产权纠纷所产生的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三）房屋产权人不明确或有争议的房屋，由实施单位报请县人民政府按相关法规作出决定，非法违规的房屋建筑不予补偿。   

（四）因征收补偿协商不一致的，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期限60日内，提起行政诉讼期限为6个月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本方案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本方案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1.清远连山产业园区征收范围图

2.清远连山产业园区项目拟征收户名单

3.永和安置房项目建筑概念方案设计

4.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山府办发〔2025〕7号）

5.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山府发〔2024〕9号）


